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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大意 
1 因不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由不動產所在地法院管轄，為何種管轄？ 
專屬管轄 競合管轄 選擇管轄 指定管轄 

2 訴訟代理人就下列何者訴訟行為，須受特別委任，始得為之？ 
起訴 上訴 訴之追加 自認 

3 下列何種情形，不能聲請直接上級法院指定管轄？ 

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律不能行使審判權  

有管轄權之法院，因特別情形，由其審判恐影響公安 

被告行蹤飄忽不定 

因管轄區域境界不明，致不能辨別有管轄權之法院 

4 當事人之一造為多數人，必須一同起訴或被訴，且訴訟標的對該數人必須合一確定之訴訟，為下列何種訴訟？ 

普通共同訴訟 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類似必要共同訴訟 主參加共同訴訟 

5 下列何種訴訟行為，非屬參加人為輔助當事人所得為之者？ 
撤回起訴 提起上訴 提起再審之訴 聲明證據 

6 關於民事訴訟程序訴訟代理權之敘述，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須經審判長許可，始得委任非律師為訴訟代理人 訴訟代理權因本人死亡而消滅 
訴訟代理人須受特別委任，始得撤回起訴 訴訟代理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理當事人 

7 關於民事訴訟裁判費之敘述，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非因財產權而起訴者，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三千元 
提起抗告，應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提起再審之訴，毋庸徵收裁判費 
當事人撤回上訴者，得聲請退還該審級所繳裁判費三分之二 

8 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如何決定訴訟標的價額？ 
以原告因分割所受利益之價額為準 以被告因分割所受利益之價額為準 
以全部共有物之價額為準 以當事人中一人應有部分最少者之價額為準 

9 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不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理能力之同居人或受僱人，為

下列何種送達？ 
直接送達 補充送達 寄存送達 留置送達 

10 關於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自當事人陳明合意停止時起，如於二個月內不續行訴訟者，視為撤回其訴或上訴 
兩造無正當理由遲誤言詞辯論期日者，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一造無正當理由遲誤言詞辯論期日，他造雖到場但拒絕辯論者，亦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續行訴訟後得再以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但以一次為限 

11 關於民事訴訟之裁判，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未參與言詞辯論之法官，亦得參與判決  
不論是否經言詞辯論，裁判均應宣示 
宣示裁判，須當事人在場，始有效力 
裁判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類此之顯然錯誤，當事人得聲請法院裁定更正 

12 民事訴訟程序應於國內為公示送達，而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若干日發生效力？ 
 10 日  20 日  30 日  4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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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列何者訴訟行為，應得民事訴訟之對造同意？ 
被告已為本案言詞辯論後，原告於第一審判決前撤回起訴 
訴之變更或追加，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上訴人於第二審終局判決前撤回上訴（被上訴人未為附帶上訴） 
被告在第一審提起反訴 

14 下列何種情形，法院不得依職權宣告假執行？ 
本於被告認諾所為之判決 
本於原告捨棄所為之判決 
命履行扶養義務之判決（起訴前最近六個月分及訴訟中履行期已到者） 
就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1 項適用簡易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15 訴訟繫屬後占有訴訟請求之標的物之下列人中，何者非確定判決之既判力效力所及？ 
承租人 保管人 受任人 受寄人 

16 下列何者不屬於強制調解事件？ 
調解租金之訴 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因醫療糾紛發生爭執者 離婚之訴 

17 甲起訴請求乙給付租金新臺幣 200 萬元，關於其訴訟程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適用簡易訴訟程序  
應由地方法院獨任法官審理 
得向高等法院提起第二審上訴 
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理由，向最高法院提起第三審上訴 

18 下列何種新攻擊防禦方法，在第二審不得提出？ 
因第一審法院違背法令，致未能提出者 當事人在第一審疏忽未提出者 
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論終結後者 如不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 

19 關於民事訴訟之附帶上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得由被上訴人在第二審言詞辯論終結前提起  
第二審之被上訴人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仍得提起附帶上訴 
經第三審法院發回更審後，被上訴人仍得提起附帶上訴 
第三審之被上訴人不得為附帶上訴 

20 關於民事訴訟之第三審上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採律師強制代理制度 
須以原判決違背法令為理由，始得提起 
上訴人至遲應於提起上訴後 20 日內提出上訴理由 
如上訴人未於法定期間內提出上訴理由，法院應先命補正而未據補正後，始得以裁定駁回其上訴 

21 關於民事訴訟再審之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係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不服所提起之訴訟 
專屬於為確定判決之原法院管轄 
應於 20 日之不變期間內提起 
應以訴狀表明再審理由及關於再審理由並遵守不變期間之證據 

22 第二審法院判決有下列何種情形者，非當然違背法令？ 
判決法院之組織不合法者 違背言詞辯論公開之規定者 
判決不備理由或理由矛盾者 證據取捨，認定事實有疑義者 

23 關於支付命令之聲請及核發，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專屬債務人住居所地、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法院發支付命令後，三個月內不能送達於債務人者，其命令失其效力 
債務人得於支付命令送達後 20 日之不變期間內，不附理由提出異議 
支付命令得為公示送達，亦得對外國送達 

24 夫對妻起訴請求判決離婚，若夫於判決確定前死亡時，關於該離婚訴訟程序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夫之繼承人得聲明承受訴訟 
妻為夫之唯一繼承人時，應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理人續行訴訟 
視為訴訟終結 



 代號：2501 
頁次：4－3 
25 甲擬對乙起訴請求清償借款，因擔心乙脫產致其日後無從強制執行，甲在提起本案民事訴訟前，得先聲請： 

假執行 假處分 定暫時狀態之處分 假扣押 
乙、刑事訴訟法大意 
26 有關上訴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被告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不服者，得上訴於上級法院 
檢察官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不服者，得上訴於上級法院 
檢察官不得為被告之利益提起上訴 
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應不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 

27 被告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於其原因消滅後幾日內，得聲請回復原狀？ 
 20 日  10 日  7 日  5 日 

28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公眾周知之事實，仍應舉證 
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不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行 
無證據能力、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不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見，不得作為證據 

29 受刑人受徒刑或拘役之諭知，下列何種情形，依檢察官之指揮，於其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不屬於停止執行

之情形（原因）？ 
懷胎五月以上者  出國工作者  
生產未滿二月者  現罹疾病，恐因執行而不能保其生命者 

30 下列何者屬於司法警察官之職權？ 
簽發搜索票  簽發押票 
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犯罪嫌疑 簽發拘票 

31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官如係因受搜索人出於自願性同意搜索者，亦不得為無搜索票而實施搜索 
檢察官對追訴權時效完成之案件，應為不起訴處分 
法官對追訴權時效完成之案件，應為免訴之判決 
檢察官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 

32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犯下列何種罪名之案件，其第一審管轄權不屬於高等法院？ 
內亂罪 外患罪 妨害公務罪 妨害國交罪 

33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上訴期間為： 
 5 日  7 日  10 日  20 日 

34 有關法院管轄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數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連者，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 
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數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

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 
法院因發見真實之必要或遇有急迫情形時，得於管轄區域外行其職務 
訴訟程序因法院無管轄權而失效力 

35 證人應命具結，但年齡未滿幾歲之人，不得令其具結？ 
 12 歲  14 歲  16 歲  18 歲 

36 有關非常上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非常上訴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  
非常上訴由最高法院審理 
以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令者才可以提起非常上訴  
非常上訴之判決，應經言詞辯論 

37 被告犯下列何種罪名，得上訴第三審？ 
刑法第 325 條第 1 項之搶奪罪 刑法第 339 條之詐欺罪 
刑法第 342 條之背信罪  刑法第 321 條之竊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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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者，得科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拘提之；再傳不到者，

亦同 
以公務員或曾為公務員之人為證人，而就其職務上應守秘密之事項訊問者，應得該管監督機關或公務員之

允許 
檢察官或法官訊問證人，在證人具結前，應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 
鑑定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者，得拘提 

39 有關通緝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被告逃亡者，得通緝之  通緝書，於審判中由法院院長簽名 
通緝書，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 被告藏匿者，得通緝之 

40 被告經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後，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其法律救濟程序為： 
聲請再議 聲請再審 提起上訴 提起抗告 

41 有關告訴乃論之罪，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告訴乃論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六個月內為之 
撤回告訴之人，得再行告訴 
告訴乃論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 

42 有關抗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抗告係對法院裁定不服之救濟程序  
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無理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抗告原則上有停止執行裁判之效力  
不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不得抗告 

43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相牽連案件？ 
數人共犯一罪  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誣告罪  
數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 數人共犯數罪 

44 審判期日，於下列何種情形，被告得委任代理人到庭？ 
被告所犯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金之案件 被告因疾病不能到庭 
被告心神喪失  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判決之情形 

45 下列何者非屬受命法官行準備程序之權限？ 
訊問被告、代理人、辯護人對於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辯 
處理案件及證據之重要爭點 
曉諭被告為證據調查之聲請 
裁定撤銷羈押，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 

46 關於檢察官之追加起訴，下列何者正確？ 
得就裁判上一罪之案件追加起訴 須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追加起訴 
於準備程序期日得以言詞追加起訴 不同種程序之案件亦得追加起訴 

47 甲、乙二人共同殺害丙，甲逃亡海外，警方循線逮捕乙，起訴書被告欄列乙姓名，犯罪事實欄記載甲、乙共

同犯罪經過，則起訴效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起訴效力僅及於乙  起訴效力及於甲、乙 
若甲已到案，起訴效力及於甲 甲在第一審判決前已到案，始為起訴效力所及 

48 下列何人無調查證據聲請權？ 
當事人 輔佐人 辯護人 告訴人 

49 下列何者不得直接詰問證人？ 
當事人 辯護人 輔佐人 代理人 

50 有關送達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送達於在監獄或看守所之人，不應囑託該監所長官為之 
對於檢察官之送達，應向承辦檢察官為之；承辦檢察官不在辦公處所時，向首席檢察官（即檢察長）為之 
送達文書由司法警察或郵政機關行之 
送達向送達代收人為之者，視為送達於本人 


